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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0 证券简称：爱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爱普

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9月15日上午10时在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33号公司会议室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杨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杨燕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杨燕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杨燕女士 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现

任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工会主席、香精事业群人事行政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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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277号北上海大酒店3F宴会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2

146,617,866

39.0317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383,237,774股，其中爱普香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7,600,000股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75,637,77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魏中浩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
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陶宁萍女士、独立董事卢鹏先生、
独立董事章孝棠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黄采鹰女士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秦汉清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50,766

比例（%）

99.2722

反对

票数

1,052,500

比例（%）

0.7179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100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09,766

比例（%）

99.2442

反对

票数

1,062,500

比例（%）

0.7247

弃权

票数

45,600

比例（%）

0.0311

2.02、议案名称：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54,766

比例（%）

99.2749

反对

票数

1,048,500

比例（%）

0.7151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100

2.03、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40,766

比例（%）

99.2654

反对

票数

1,062,500

比例（%）

0.7247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100

2.04、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98,266

比例（%）

99.2364

反对

票数

1,073,000

比例（%）

0.7318

弃权

票数

46,600

比例（%）

0.0318

2.05、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40,766

比例（%）

99.2654

反对

票数

1,062,500

比例（%）

0.7247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100

2.06、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50,666

比例（%）

99.2721

反对

票数

1,052,500

比例（%）

0.7179

弃权

票数

14,700

比例（%）

0.0100

2.07、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44,766

比例（%）

99.2681

反对

票数

1,058,500

比例（%）

0.7219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100

2.08、议案名称：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44,766

比例（%）

99.2681

反对

票数

1,058,500

比例（%）

0.7219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100

2.09、议案名称：制定《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44,266

比例（%）

99.2678

反对

票数

1,048,500

比例（%）

0.7151

弃权

票数

25,100

比例（%）

0.0171

2.10、议案名称：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44,266

比例（%）

99.2678

反对

票数

1,048,500

比例（%）

0.7151

弃权

票数

25,100

比例（%）

0.0171

2.11、议案名称：修订《累积投票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44,266

比例（%）

99.2678

反对

票数

1,048,500

比例（%）

0.7151

弃权

票数

25,100

比例（%）

0.0171

2.12、议案名称：修订《公司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34,266

比例（%）

99.2609

反对

票数

1,058,500

比例（%）

0.7219

弃权

票数

25,100

比例（%）

0.0171

2.13、议案名称：修订《回购股份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54,766

比例（%）

99.2749

反对

票数

1,048,500

比例（%）

0.7151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1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等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47,466

比例（%）

99.2699

反对

票数

1,048,500

比例（%）

0.7151

弃权

票数

21,900

比例（%）

0.014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章孝棠

王锡昌

王众

得票数

134,909,516

134,905,504

134,888,6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2.0144

92.0116

92.000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5、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议案名称

魏中浩

葛文斌

黄健

王秋云

孟宪乐

得票数

134,935,017

134,897,906

134,892,905

134,901,405

134,916,1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2.0318

92.0065

92.0030

92.0088

92.018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章孝棠

王锡昌

同意

票数

4,055,250

4,051,238

比例（%）

25.7254

25.7000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4.03

5.01

5.02

5.03

5.04

5.05

王众

魏中浩

葛文斌

黄健

王秋云

孟宪乐

4,034,340

4,080,751

4,043,640

4,038,639

4,047,139

4,061,844

25.5928

25.8872

25.6518

25.6200

25.6740

25.767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上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5。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寅炳律师、李孟颖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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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9月4

日以现场送达、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9月15日下午15时在上海市静
安区江场西路277号北上海大酒店3F宴会厅，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魏中浩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现场出席8人，通讯出席1人（董事章孝
棠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魏中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魏中浩先生、王锡昌先生、王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由

魏中浩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锡昌先生、王众先生、魏中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由

王锡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章孝棠先生、王锡昌先生、王秋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

由章孝棠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

案》
同意选举王众先生、章孝棠先生、黄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并由王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聘任魏中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聘任葛文斌先生、黄健先生、冯林霞女士、王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聘任冯林霞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聘任秦汉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叶兵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简历
魏中浩先生 195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职称。历任上海日用香精厂办公室主任、副厂长，上海冠利建设公司总经理，深圳波顿香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上海凯信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轶乐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爱投实业有限公司监事，华
乘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市嘉定区工商联（总商会）名誉会长、上海海洋大学顾问
教授。

葛文斌先生 196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致公党党员，大学本科学
历，会计师职称。历任上海香精香料公司，上海日用化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
长，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现任爱普香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上海爱普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市嘉
定区政协委员。

黄健先生 197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上海孔雀香精香料有限公司工程师，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五部经理、技术中心副主任、总经理助理。现任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兼任上海傲罗迈香料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王秋云先生 1980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历任上
海爱普香料有限公司技术五部主管，上海爱普植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副经理、品控部
副经理。现任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公司工程装备管理部经理，兼任上海爱普植
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章孝棠先生 1963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
硕士,经济师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专管员、上海市黄浦区审计局
科长;曾任长春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SZ.002028]独立董
事。现任上海华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华夏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监
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上海博迅医疗生物仪器股份有限公司[NQ.836504]独立董事、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SH.600628]独立董事。

王锡昌先生 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日本京都大学
农学博士，上海海洋大学二级教授，博导。曾任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研究生院执行院
长。长期从事（水产）食品营养风味品质评价与控制、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先后主持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 863计划课题、国家重点研发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部
948项目、上海市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等项目。曾获得“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
高校优秀青年教师”、“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宝钢优秀教师奖”等荣誉称号；曾获教育部科
技进步二等奖 1次、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次，上海市级教育成果奖一等奖 2次、二等奖 1
次；2023-2024连续两年入选食品科学领域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现任上海市重点创新
团队（水产品高质化加工与利用）负责人、农业农村部水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
室（上海）主任，上海丁义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NQ.836816]独立董事；兼任全国食品与营养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
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鱼糜及其制品分会副会长、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监事、上海市食品学会
理事长、上海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委员
等社会职务。

王众先生 196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抚顺市工商
局法制处科员、抚顺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抚顺市必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市广海律师事
务所律师。曾任均瑶健康[SH.605388]独立董事、浙江美尔凯特智能厨卫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商客通尚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浙
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H.603172]独立董事。

冯林霞女士 1976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硕士，中国注册会
计师非执业会员，会计师职称。历任杭州四通新技术公司会计，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经理，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

王胜先生 1975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职
称。历任上海爱普香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计财部副经理，采购部经理，上海爱普植物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化香精事业部总经理，上海爱普食品配料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精香料事业群副总经理。现任爱普香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秦汉清先生 199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
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历任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项目经理，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经理。曾负责、参与浙版传媒、力聚热能、众鑫股份、
宏鑫科技、灵康药业、南都电源和多家拟上市公司的尽职调查、辅导改制、持续督导工作。现
任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叶兵先生 197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爱普香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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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莱阳市富山路382号A1公司五楼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

83,691,271

41.84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维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54,871

比例（%）

99.9565

反对

票数

36,100

比例（%）

0.0431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4

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废止及新增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51,471

比例（%）

99.9524

反对

票数

38,400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0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65,871

比例（%）

99.9696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03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64,871

比例（%）

99.9684

反对

票数

25,000

比例（%）

0.0298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04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65,871

比例（%）

99.9696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05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48,971

比例（%）

99.9494

反对

票数

36,900

比例（%）

0.0440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066

2.06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53,971

比例（%）

99.9554

反对

票数

35,900

比例（%）

0.0428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07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65,871

比例（%）

99.9696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08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65,871

比例（%）

99.9696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09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64,871

比例（%）

99.9684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30

2.10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83,665,871 99.9696 24,000 0.0286 1,400 0.0018

2.1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66,871

比例（%）

99.9708

反对

票数

23,000

比例（%）

0.0274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1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64,271

比例（%）

99.9677

反对

票数

25,600

比例（%）

0.0305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13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65,871

比例（%）

99.9696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8

2.14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44,571

比例（%）

99.9441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22,700

比例（%）

0.0273

2.15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44,571

比例（%）

99.9441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22,700

比例（%）

0.0273

2.16议案名称：废止：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51,971

比例（%）

99.9530

反对

票数

36,900

比例（%）

0.0440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3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均获得通过。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刘中贵、姚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5-051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辞任股东代表董事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9月15日，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仕

敏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黄仕敏先生向董事会辞任股东代表董事职务。

一、提前辞任董事的基本情况

姓名

黄仕敏

离任职务

股东代表董
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9
月15日

原 定 任 期
到期日

2026 年 5
月22日

离任原因

自愿辞任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
适用）

职 工 代 表 董
事、副总经理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是

二、辞任董事对公司的影响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仕敏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同日，黄仕敏先生向董事会辞任股东代表董事职务。

目前，黄仕敏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其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9名，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经营一切正常。

附件：黄仕敏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黄仕敏先生简历

黄仕敏先生，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桂林威达集团市场部；富士康CP事业处企划部；深圳思创集团总裁办主任、副

总裁；深圳粮食集团经营分公司副总经理；香港清华同方有限公司企划总监；山东春雪食品有

限公司运营管理总监、副总经理；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代表董事。

现任深圳市思创电气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思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莱阳市春雪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

理；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

黄仕敏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00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07,134股，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德明利，证券代码：001309，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12日、2025年9月15日）连续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李虎先生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的2025年9月15日通

过大宗交易减持了本公司股票2,014,900股。本次减持与公司2025年8月19日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

数量在此减持计划范围内。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8月1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李虎先生、田华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700,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

例 2.51%）。其中李虎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 5,480,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 2.41%），

田华女士计划通过银程源减持不超过 220,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 0.10%）；2025年

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控股股东

李虎先生2025年9月1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2,014,900股，占目前公司总

股本的0.89%，本次减持后李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81,571,72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

例35.95%。

3、2025年 9月 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

司〈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激

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为482.875万股，占该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总

股本22,688.6272万股的2.13%。其中，首次授予386.300万份，占该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

总股本22,688.6272万股的1.70%，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80%；预留96.575万

份，占该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22,688.6272万股的 0.43%。以上议案尚需 2025年

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2025年 9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决定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激励对象共87名办理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手续，解除限售数量为613,991股。目前相关解除限售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5、2025年 9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内部投资

结构及增加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计划调整 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PCIe SSD 存储控制芯片及存储模组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和“嵌入式存储控制芯片及存储

模组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的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及增加项目实施地点。以上议案尚需

2025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

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7、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披露的风险提

示，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09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5-084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15:30；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其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
日9:15－15:00。2、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侨大道2519号万润大厦11层中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龚道夷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9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39,342,66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144％，其中：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233,176,15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84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9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166,511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5％。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97人，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7,364,41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4202％。（中小股东是
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三）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8,862,6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5％；反对377,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8％；弃权102,3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此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6,362,3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48％；反对2,880,1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4％；弃权100,2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此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3、《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6,363,7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54％；反对

2,877,7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4％；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6,356,9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25％；反对

2,881,2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8％；弃权104,5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6,335,1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34％；反对

2,880,5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5％；弃权127,0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此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6,331,0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17％；反对

2,879,9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3％；弃权131,7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8,819,3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4％；反对

39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6％；弃权12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841,1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995％；反对39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2％；弃
权12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3％。

此议案获得通过，李涛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林婕、董倩
（三）结论性意见：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